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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 866.57 万元的价格将位于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111 号大院内的建筑

物、机器设备（行车、龙门吊）出售给菲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集团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出售这部分资产给集团公司。

公司关联董事寿志毅先生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

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浙江省诸暨市经济贸易局的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菲达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147 万元，注册地址为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88

号，法定代表人为寿志毅，属国有独资公司。公司主营业务：电除尘器产品部分零

部件加工，五金物资经销，塔式起重机等建筑机械，经营自产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含代理进出口业务）。 

诸暨市经济贸易局 

↓100％ 

集团公司

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未达到净资产值的 5％以上。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交易的标的为位于浙江省诸暨城关望云路 111号大院内的建筑物 15项、

行车 12台和龙门吊 1台。 

浙江东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05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浙江菲



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物资产评估项目报告》浙东评报字（2005）第 168 号，

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编

号 
科目名称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1 房屋建筑物 8,567,612.00 5,022,553.84 12,194,700.00 7,990,000.00 2,967,446.16 59.08

2 机器设备 2,130,392.78 217,675.16 2,752,400.00 675,700.00 458,024.84 210.42

     

 合  计 10,698,004.78 5,240,229.00 14,947,100.00 8,665,700.00 3,425,471.00 65.37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协议尚未签署，相关内容暂缓披露。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该厂区的土地所有权属集团公司，公司每年通过支付土地租赁费的形式取得使

用权。通过出售该处资产，购买位于菲达环保工业园旁边的集团公司厂区（详见《浙

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菲达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关联交易公

告》，公告编号：2005-15），有利于提高资产的完整性，优化菲达环保的资产结构，

提高其资产质量。 

2005年 11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与会董事讨论后一

致认为：通过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和公司现金流出，减少管理成本，

提高管理效率，加快募集资金项目效益的实现。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程

序合法，符合上市公司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3、《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物资产评估项目报告》浙东评报字（2005）

第 168号。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11月 28日 


